
香港稳定币条例：新监管的里程碑 

香港随着《稳定币条例》（第 656章）正式生效，在建构受规管的数码资产中心方

面迈出重要一步。新制度为法定货币挂钩稳定币（FRS）发行人设立正式的发牌制

度，体现了香港对市场稳定、投资者保障及负责任金融创新方面的承诺。该条例透

过明确的监管要求，使香港在全球数码资产监管标准的制定上保持领先位置。 

立法里程碑 

立法会于 2025 年 5月 21日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为 FRS的发行人建立法定

监管制度。相关条例已于 2025 年 8月 1日生效，引入了完善的监管架构，使香港

与国际新兴稳定币监管标准接轨。 

监管范围及主要要求 

《稳定币条例》（第 656章）将「指明稳定币」定义为受加密技术保障、并以法定

货币或指定资产作为支持的数码权益。根据该条例，任何人士在香港经营业务期间

发行 FRS，或发行与港元挂钩的 FRS，必须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申请牌照。

为打击诈骗及维护市场诚信，在六个月的宽限期内，亦只允许已获发牌之 FRS发布

相关的广告。 

未经发牌发行和虚假广告将受到严厉处罚－未经发牌发行稳定币属严重罪行，最高

可判罚款 500万港元及监禁 7 年；若属持续违规，则每日另罚款 10 万港元。未

经授权或虚假宣传相关活动则可被判 5 级罚款（现为 5万港元）及最高监禁 6 个

月。 



申请资格及财务要求 

只有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或在香港经营的获授权海外机构，方可申请牌照。申

请人须持有不少于 2,500万港元的已缴股本。 

保障措施、合规及营运标准 

条例要求持牌人建立稳健的管治框架，包括： 

• 储备及稳定机制确保妥善管理及分隔客户资产，并能按合理条款以面值赎

回。 

•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管理、披露及审计义务，以及审查负

责人是否适当人选的评估。 

这些要求旨在确立可信的稳定币运作环境，并加强香港稳健的监管信誉。 

发牌程序及市场状况 

金管局于 2025年 7月发布最终法定指引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并

推出持牌稳定币发行人纪录册予公众查阅。截至 2025年 9月，共据报已有 36间机

构递交申请，涵盖银行、科技公司、投资企业、电子商务平台、支付服务供货商、

初创企业及 Web3企业。 

为新制度做好准备 

基于金管局官方网页上有关稳定币的信息及其于 2025年 7月 29日的新闻稿所公布

的数据，以下事项或具备参考价值，可作为审慎考虑之用。现有稳定币发行人可检

视相关的过渡安排，用以评估新规管框架对其营运的影响。此外，市场参与者在对

外沟通时要保持审慎，避免任何误导成份。公众在评估任何与稳定币相关的陈述时，

可参考官方来源—例如持牌稳定币发行人纪录册。 

随着 FRS日益重要及其与香港金融体系的融合，从事争议解决工作的人士须持续、

严谨地了解稳定币监管框架。 



结语 

香港的稳定币制度标志数码资产监管正迈向更有秩序的阶段。随着发牌要求更明确、

保障机制更严谨，以及正式的监管体系到位 ，香港正致力于推动受监管稳定币业

务发展，同时维护市场稳定和用户信心。 

随着制度进一步发展，首批牌照亦预期于 2026 年发出，监管环境将继续影响未来

金融争议的成因及处理方式。在稳定币快速演变的环境下，从事争议解决工作的人

士需更密切关注监管发展，并培养有效处理数字资产争议所需的专门知识。 

发布日期：2026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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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i. 本通讯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对其中所载资料

不作任何陈述，亦无意作出任何陈述。对于任何依赖本通讯所载信息的行为，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ii.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是一所非牟利担保有限公司。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香港

金融管理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支持下，本中心独立且公正

地管理金融纠纷调解计划，协助金融机构及其客户解决金钱纠纷。 

 


